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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种子生产经营业户备案工作的做法及成效
韩新生　王韶红　王　涛

（山东省青岛市种子站，青岛 266071）

摘要：种子生产经营业户备案是新《种子法》对种子市场生产经营新的调整和规范，是一项新增职能，是建立完善种子长效

追溯机制的一项基础工作。对青岛市在种子生产经营业户备案工作中取得的成效进行了总结与分析，对继续做好种子经营业

户备案工作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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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备案是确保用种安全的第一步，可以有效

地把控种子流通环节，实现种子流通可追溯管理，是

规范种子市场秩序和净化种子市场环境的重要举 
措 [1]，也是各级种子管理机构特别是县级种子管理

机构重要的职责和抓手 [2]，对确保基层种子市场健

康有序发展及保障农业生产安全具有重大意义。青

岛市各级种子管理部门高度重视此项工作，备案工

作有序推进，截至目前，全市已完成备案业户 500
家。为促进该项工作长期有效的开展和落实，现对

全市种子生产经营业户备案工作的做法及成效分析

总结如下。

1　青岛市备案工作前期成效
种子生产经营业户备案工作作为一项新的工作

内容，青岛市根据农业部及省里的统一部署及时启动

备案工作。一是通过召开工作调度会，及时与各区市

种子站进行沟通，了解备案工作开展情况，将各地出

现的好经验、好做法及时与其他区市进行分享，并对

各区市的阶段性备案情况进行通报，促进备案工作的

开展。二是举办各级培训班，让广大种子从业者掌

握备案相关知识，市种子站及各区市种子站于 2016-
2017 年连续 2 年举办多期《种子法》及配套法规培训

班，参与人员达 1000 余人次。三是加强市场管理，先

后多次进行市场巡查、专项检查，督促未按规定备案

的种子生产经营业户及时按规定进行备案。

经过一段时间各级种子管理部门的共同努力，

目前青岛市已完成备案业户 500 家，其中分支机构

备案 2 家、委托生产备案 3 家、委托代销备案 88 家、

经营不分装种子备案 407 家，备案单 2756 次，备案

数量位列山东省前列。其中，黄岛区完成备案 182

家，即墨市 96 家，胶州市 101 家，平度市 85 家，莱西

市 20 家，城阳区 14 家，市区 2 家。

2　存在的问题与好的经验做法
2.1　存在的主要问题

2.1.1　种子经营业户素质普遍较低，对备案工作接

受度不高　长期以来，由于种子经营业户分布广，

且多数分布在农村，从业者也多为普通农民，素质参

差不齐，大多没有相应的种子专业知识，法制观念淡

薄，对备案的接受度较低、抵触心理重，且缺少必要

的知识和设备操作能力，对于自己在网上操作备案

既无心又无力，这已成为备案工作的主要难点之一。

2.1.2　市场上流通的品种数量多、来源复杂，备案难

度大　目前在种子市场上流通的种子存在多、乱、 
杂现象，种子经营业户的品种众多，特别是蔬菜种

子，一个经营门店就可能有成百上千个品种，且种子

来源不一，每个品种还存在不定期的进货和退换货

情况，此外还有违法包装无法备案的非正规种子。

备案繁杂，甚至不能通过备案；工作量大，种子经营

业户对网上备案有抵触，使许多备案工作难以为继。

2.1.3　种子经销门店众多，销售渠道复杂　全市从

事种子生产经营的业户数量众多，据不完全统计，全

市从事种子经营的门店约有 3000 家，其中既有农资

经营店兼营种子的，也有农村小百货商店附带销售

种子的，专营种子的店占的比例较小，并且还存在许

多未办理工商登记的流动商贩、季节性商贩等，销售

渠道复杂，增加了监管的难度。

2.1.4　各区市种子站人员少、任务重且缺少必要的

工作设施　种子生产经营业户备案是一项新增的职

能，各区市种子站需面对的是辖区内数量庞大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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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生产经营者；但各区市种子站普遍存在人手不足、

缺乏工作设备（如无手持备案终端等设施）的难题。

如城阳区种子站工作人员仅有 1 人，平度市种子站

仅有 3 人，且备案工作仅是其工作的一部分，各自承

担的工作数量多。

2.1.5　受区市种子站职能所限，工作力度不够　备

案工作是《种子法》规定种子站的职能之一，但由于

种子站无执法职能，执法机构分设，多数农业执法职

能甚至不属于农业局，相互之间沟通少，而已分离的

执法部门工作重心又不在农业上，遇到问题时沟通

协调难度大，使本应与备案相配合的后续执法行动

不相协调，这就导致种子生产经营业户觉得“备与

不备一个样、备了还麻烦”的现象。种子管理部门

对种子经营者没有约束力，从而导致备案工作难以

开展，使履职有心无力。

2.1.6　部分区市还存在着重视程度不够，职责不清

的问题　备案工作已开展 1 年多，但有的区市仍然

存在重视程度不够，出现因工作难度大而与农业执

法部门扯皮、职责不清的现象，导致工作进展缓慢。

2.2　涌现出一些好的经验做法　面对工作中存在

的这些问题和矛盾，各区市种子管理部门知难而上，

利用对新型农民进行培训的机会，对广大农资及种

子经营业户进行《种子法》及备案知识的普法宣传，

同时根据各地的特点开展工作，从中得到了一些好

经验、好做法。

黄岛区种子管理部门及时与领导进行沟通，分

管领导靠上抓，充分调动起各办事处农业服务中心

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同时将备案工作的流程和

需要提交的资料做成信息，采取建立种子经营业户

手机微信群等手段让种子经营业户了解、掌握备案

流程，很好地促进了备案工作的顺利开展，经营业户

备案量及备案率在全市处于首位。

即墨市农业局领导对备案工作高度重视，利用

农业执法部门仍属农业局管理的优势，与执法部门

联合开展工作，对备案进行了统筹安排，召开了各镇

（处）农业服务中心主任的工作调度会，并进行分工

安排，由各镇（处）农业服务中心负责本辖区种子生

产经营业户的统计备案，对不按规定进行备案的种

子经营业户由农业执法部门进行处罚。通过一系列

的工作措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胶州市农业局领导对备案工作高度重视，分管

副局长靠上抓，召开了各镇（处）农业服务中心的工

作会议，专门制作备案工作信息，并利用电视宣传、

建立种子经营业户手机微信群等手段让种子经营业

户了解、掌握备案流程。同时充分发挥种子站工作

人员积极性，加大了培训力度，把《种子法》及备案

知识宣传贯彻工作做到了乡镇，安排工作人员分头

到各乡镇召集种子经营业户进行培训，促使他们进

行登记备案。

3　对做好种子经营业户备案工作的几点建议
3.1　思想上高度重视　种子经营业户备案涉及到

种子管理部门、农业执法等部门的工作，需要协调的

工作多，这已不仅仅是种子管理职责，还应当引起农

业主管部门、各级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搞好综合协

调，解决实际问题，认识到做好备案工作有利于引导

种子经营主体诚信经营，保障农民用种安全，减少社

会纠纷风险点。

3.2　认清、落实好相关责任　种子经营业户备案不

仅是种子管理部门的工作，还需要执法部门做好后

续执法保障工作。各区市种子管理机构要依法履职

尽责，认清种子生产经营备案是法律法规赋予种子

管理部门的职责，要铺下身子、知难而上，认真督促

本辖区四类种子生产经营主体做好备案工作，对于

持续不按规定进行备案的用户及时移交农业执法部

门进行处理，促其完成备案。

3.3　完善相关设施，主动开展服务　针对备案主体

参差不齐、差别较大的实际，应该树立起主动开展服

务的意识，农业主管部门也需将备案工作所需相应

设备列入配备计划，对不具备上网条件的备案者，采

用随时随地上门现场办理的方式，由备案受理机构

主动搞好代为录入服务，使辖区内所有应当备案的

主体全部及时备案。

3.4　继续做好种子经营业户的培训工作　继续利

用好各种渠道对广大农资及种子经营业户进行《种

子法》及备案知识的普法宣传，真正让种子生产经

营者对备案工作认清、吃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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